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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针对有媒体报道河北山海
关清洁取暖“一刀切”导致部分群众挨冻的
问题，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 23 日表示，
生态环境部对此事高度重视，已组织调查
了解情况，督促地方切实整改，并将密切关
注后续整改落实情况。

清洁取暖本是一项民生工程，“清洁”
侧重于具体方式，“取暖”则是最终目的。
正因如此，在推进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应
把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作为底线。无论采
用何种清洁取暖方式，都必须注意的一个
前提是“让百姓能够取暖”，否则，无疑是
舍本逐末。

然而，有的地方在推进清洁取暖的过

程中方式简单粗暴，并未把现实情况纳入
考量。片面追求“治理成效”，全然不顾百
姓冷暖，定会引发公众质疑。

实现清洁取暖，应坚持先立后破、不
立 不 破 。 推 广 清 洁 的 方 式 之 前 ，要 更 多
关 注 群 众 是 否 已 经 有 便 捷 、能 够 实 现 的
替代方式。正值寒冬，不让群众挨冻，是
推 进 清 洁 取 暖 必 须 保 证 的 底 线 ，也 是 不
可逾越的红线。在新的取暖方式还没有
落实前，原有的取暖设施、取暖方式不能

“一刀切”。要把确保群众温暖过冬作为
第 一 原 则 ，先 行 落 实 好 取 暖 保 供 相 关 工
作，确保群众清洁取暖“用得上、用得起、
用得好”。

任何关乎民生的行政举措，都应注意
葆有最基本的温情。清洁取暖，应更有“民
生温度”。力求清洁与保障取暖之间，本应
是协调统一的关系，从来不应是二选一、非
此即彼，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导致出现新
的矛盾与问题。

应该 看 到 ，一 些 地 方 为 了 推 动 清 洁
取 暖 ，在“ 煤 改 气 ”“ 煤 改 电 ”等 供 暖 保 障
方 面 出 现 问 题 ，最 直 接 的 原 因 是 工 作 方
式 、方 法 存 在 不 当 。 从 深 层 次 讲 ，还 在
于 没 有 真 正 树 立 人 民 至 上 、群 众 利 益 优
先 的 民 本 理 念 。 只 求 加 快 完 成 工 作 ，不
顾 群 众 真 实 处 境 、实 际 感 受 ，罔 顾 客 观
实 际 盲 目 追 求 整 齐 划 一 ，也 是 形 式 主

义 、官 僚 主 义 的 表 现 ，必 须 坚 决 叫 停 、第
一时间纠偏。

改善空气质量和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都是直接关系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将两
者有机结合起来，同心同力、同向同行，才
能更好地实现同频共振。实现这一点，各
地更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到因
地制宜、稳妥推动、循序渐进，切实把好事
办实、把实事办好，才能把温暖送到千家
万户。

清洁取暖，要“暖身”更要“暖心”。好
的政策初衷，也要更加注重是否得到了好
的执行、是否取得了好的效果。

据新华每日电讯

一针见血 谭 敏＞＞

“电子眼”应是治理利器而非罚款工具
公安部 最 新 下 发《关 于 贯 彻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法 的 通 知》，要 求 各 级 公 安 机 关
全 面 清 理 不 合 理 罚 款 事 项 以 及 与 行 政
处 罚 法 不 符 的 法 规 和 规 范 性 文 件 ，对
于 监 控 设 备 加 强 动 态 管 理 ，及 时 整 改
纠 正 监 控 设 备 设 置 不 合 理 、交 通 信 号
不 规 范 、审 核 录 入 不 严 格 、告 知 提 示 不
到 位 、群 众 意 见 不 重 视 等 突 出 问 题 ，规
范 非 现 场 执 法 的 取 证 、审 核 、录 入 、告
知、处罚、救济流程，严防监控设备沦为

“罚款工具”。
近年来，滥设乱设“电子眼”抓拍交

通违法行为，产生“天量罚单”的事件多
次 引 发 舆 论 热 议 。 在 今 年 的 全 国 两 会
上，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就提出清理不
合 理“ 电 子 眼 ”的 建 议 ，引 起 广 泛 关 注 。
韩德云举例指出，在某些“电子眼”密集
区域，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
行 为 ，一 个 月 内 高 达 几 万 起 ，平 均 每 天
上千起。

“电子眼”设置的初衷是用智能化手
段帮助警察更好地管理交通秩序，提高效
能，确保安全。但更重要的是从各种交通

违章“大数据”中，深入分析其背后原因，
哪些违章是由于司机主观问题？哪些是
道路状况出了问题？哪些是由于标志标
线设置不合理？是否需要调整改变？一
个地方平均每天违章高达上千起，难道行
驶该路段的都是问题司机？这样的电子
警察已完全违背其设置初衷，沦为了“罚
款工具”。

“电子眼”设置和使用虽然简单便利，
但在非现场执法过程中，不免存在设置地
点不合理、不公开，监控设备不合格、不达
标 ，记 录 违 法 信 息 不 规 范 、不 告 知 等 现
象。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科学合理公正的
纠偏机制，“电子眼”就会成为一些地方的
创收手段。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电子技术监
控设备的质量要求、设置、使用和程序等
作出全面规定：确保采用非现场执法方式
于法有据，把住“法律依据关”；确保电子
技术监控设备质量过关、性能完备，把住

“质量关”；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
科学合理、公开透明，把住“设置关”；确保
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内容准确无误、客

观全面，把住“记录关”；确保电子技术监
控设备记录信息有效告知当事人，把住

“告知关”。
可以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将监督

植入“电子眼”从安装到使用的各个环节，
有效避免“暗中执法”，推动行政执法更加
公开透明。这五“关”，就是用法律的手段
治理乱罚款。同时，也明确告诉行政执法
者，“电子眼”不是罚款神器。

《通知》更进一步提出，对于电子设备
加强动态管理，及时整改纠正监控设备设
置不合理、交通信号不规范、审核录入不
严格、告知提示不到位、群众意见不重视
等突出问题，这不仅是对一些地方电子眼

“以罚代管”的纠偏，也明确了罚款不是目
的，提升治理能力、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
才是目的。

小小“电子眼”，关系着执法公正，关
系着治理能力，也关系着每个司机的切身
利益，应是治理利器而非罚款工具。管好

“电子眼”，让其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
才能更好保障交通安全。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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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看手机
赶快“收手”吧
近 日 ，山 西 高 速 交 警 二 支 队 四 大 队

民 警 在 检 查 站 对 过 往 车 辆 进 行 安 全 检
查 时 ，发 现 一 辆 重 型 厢 式 货 车 操 作 台 正
中 放 着 一 部 手 机 ，司 机 和 副 驾 驶 座 上 的
妻 子 共 用 一 副 耳 机 观 看 视 频 直 播 。 民
警 通 过 一 些 分 心 驾 驶 引 发 事 故 的 典 型
案 例 对 其 进 行 了 安 全 教 育 ，对 司 机 给 予
罚 款 100 元 、记 2 分 的 处 罚 。（《大 同 晚
报》12 月 27 日）

真可怕！高速路上驾车还敢如此“神
操作”，这二人的交通安全意识也太差了。
别说在高速路上行驶，即便在其他道路也
特别危险。

而 这 位 司 机 竟 称 为 了“ 解 乏 ”，说 长
时 间 开 车 容 易 犯 困 ，爱 人 就 将 手 机 调 到
一 个 非 常 搞 笑 的 直 播 频 道 ，边 驾 车 边 和
妻 子 一 起 看 ，这 样 说 说 笑 笑 ，既 提 神 还
有趣。

有趣吗？还提神！我看，这样的“笑
料 ”任 谁 也 笑 不 出 来 ，简 直 是 拿 性 命 当
儿戏。

开车不能打电话、看手机，这是安全行
车的基本常识，然而，边开车边看手机的案
例并不少见，甚至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就
看 一 会 儿 ，没 事 ”“ 就 接 个 电 话 ，不 影
响”……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司机对此竟
不以为然。

这 些 年 ，因 为 开 车 玩 手 机 而 引 发 的
交 通 事 故 屡 见 不 鲜 。 公 安 部 交 管 局 提
示 ，行 车 过 程 中 看 手 机 或 打 电 话 等 行 为
已成为交通事故的主要诱因之一。数据
显示，注意力不集中占全部车祸的 80%，
而开车过程中操作手机，会增加 9 倍的车
祸几率。

开车玩手机已成为继酒驾之后的马
路 新 杀 手 ，早 已 被 明 令 禁 止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实 施 条 例》第 62 条 规 定 ：驾 驶 机
动 车 不 得 有 拨 打 接 听 手 持 电 话 、观 看 电
视 等 妨 碍 安 全 驾 驶 的 行 为 ；对 违 反 上 述
规 定 的 违 法 行 为 ，公 安 机 关 将 给 予 驾 驶
人 警 告 或 记 2 分 并 处 20 元 以 上 200 元 以
下罚款。

然而 ，此 种 现 象 依 然 随 处 可 见 ，着
实 让 人 捏 一 把 汗 。 开 车 玩 手 机 司 空 见
惯 ，暴 露 出 一 些 驾 驶 人 麻 痹 大 意 、安 全
意 识 淡 薄 ，再 就 是 被 查 处 的 几 率 小 ，心
存 侥 幸 。

对此，交管部门多次提示：无论分身
还是分心，驾驶的注意力都会整体下降，
很平常的驾驶操作，都会出现失误，开车
分 神 几 秒 钟 ，就 可 能 给 自 己 和 他 人 带 来
不可挽回的伤害和损失！希望司机朋友
引起高度重视，谨慎驾驶，莫要酿成祸端
悔之晚矣。

清洁取暖应更有“民生温度”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的《网络数据
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数
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份
认证的，应当对必要性、安全性进行风
险评估，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
声纹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
认证方式，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个人
生物特征信息。

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领域开始使用指纹、脸像等生理特
征进行个人身份鉴定。一些公园、小区
管理者为图管理便利，动辄将人脸等生
物特征作为唯一验证方式，消费者、居
民往往只能“被同意”。

在鉴定方看来，这些生物特征具有
唯一性，比传统的密码验证更安全。不
过，对于被鉴定者来说，生物特征信息
一旦泄露，将对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极
大危害。

据新华社记者调查，一些网络黑产
从业者利用电商平台，批量倒卖非法获
取的人脸等身份信息和“照片活化”网
络工具及教程，“五毛一张，打包带走”。

国家网信办《意见稿》明确“不得将
人脸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
验证方式”，有助于全面规范生物识别
技术，遏制滥用现象。只有立法禁止强
制刷脸，才能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知情同
意权和选择权，倒逼数据处理者有力规
避个人信息安全风险。


